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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性廣播事業執照抽籤作業注意事項草案總說明 

    為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增進人民近用廣播之管道，辦理第十一梯

次廣播電臺釋照作業，並落實前揭釋照作業所涉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社區性廣播事業設立許可案之抽籤作業，爰訂定

本注意事項(草案)，重點如下： 

一、明定授權依據。(草案第一點) 

二、明定本會應公告事項、免進行報到及抽籤程序之情形。(草案第二點) 

三、抽籤作業報到應備文件及代理人數之限制。(草案第三點) 

四、不得參加抽籤之情形。(草案第四點) 

五、不進行抽籤程序之情形。(草案第五點) 

六、抽籤程序及相關應注意事項。(草案第六點至第八點) 

七、確認中籤資格之程序。(草案第九點) 

八、抽籤程序結束之情形。(草案第十點) 

九、抽籤程序停止特殊狀況及後續處理方式。(草案第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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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性廣播事業執照抽籤作業注意事項草案 

規  定 說  明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為執行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

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三十條第一項

規定：「依本章第一節規定完成審查程

序後，社區性廣播事業之許可依第四條

規定採先審查後抽籤方式辦理者，其抽

籤作業，由主管機關辦理之。」為本注

意事項訂定之依據。 

二、社區性廣播事業申請人經審查合格

後取得抽籤資格。本會應公告取得

抽籤資格者名單、抽籤作業程序、

日期及地點，並以書面通知取得抽

籤資格者參加報到、抽籤。 

        申請標的僅有一取得抽籤資格

者，即為中籤者，免進行報到及抽

籤之程序。 

明定本會應公告事項、免進行報到及抽

籤程序之情形。 

三、取得抽籤資格者應由其代表人或授

權代理人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依

本會通知之時間、地點辦理報到。 

        授權代理人以一人為限，除前

項指定證件外，並應攜帶委任書正

本（如附件一）到場。 

取得抽籤資格者之代表人或授

權代理人未攜帶前項文件，或逾本

會通知之報到時間者，不得辦理報

到。 

明定辦理抽籤報到應攜帶之文件及代理

人數之限制。 

四、取得抽籤資格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時，不得參加抽籤： 

(一)未依第三點規定完成報到。 

(二)完成報到後，經唱名三次未在

場；或在場但表示放棄或拒絕抽

籤。 

(三)擾亂現場秩序，或其他足以影響

抽籤程序進行之行為，經主持人

命其改正仍不改正者，廢止其抽

籤資格。 

明定不得參加抽籤之情形。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本會不進行抽 明定不進行抽籤程序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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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程序： 

(一)取得抽籤資格者無人完成報到。 

(二)取得抽籤資格者，僅一人完成報

到。 

(三)取得抽籤資格者完成報到後，於

抽籤程序進行時均放棄抽籤資

格。 

六、抽籤程序如下： 

(一)抽籤程序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

段為「序號籤」（附件二），第二

階段為「籌設許可籤」（附件三）。 

(二)序號籤之抽籤順序，依取得抽籤

資格者名稱首字筆劃數由小至大

排序；筆劃相同者，依其名稱之

次字筆劃數由小至大排序，依此

類推。 

(三)取得抽籤資格者依排序抽序號

籤。序號籤抽籤完成後，再依序

號由小至大進行第二階段抽籤。 

考量抽籤作業之公平性，避免後續爭

議，明定抽籤程序分二階段進行，第一

階段先抽序號籤，第二階段再抽籌設許

可籤，依序進行。 

七、序號籤之抽籤進行程序如下： 

(一)報到程序完成後，依完成報到人

數製作序號籤，經監籤人員清點

序號籤無誤後，放入籤筒，依順

序唱名；經核對身分後，由抽籤

者自行抽取。 

(二)抽籤者抽出後，即交由主持人開

啟；經主持人、監籤人員及抽籤

者共同核對後，由主持人宣布結

果，並記載於序號籤。 

(三)序號籤之抽籤程序結束後，籤筒

中如有剩餘之序號籤，由主持人

會同監籤人員將剩餘之序號籤悉

數抽出，並宣布前揭序號籤所載

序號，再由監籤人員在序號籤上

簽名後遞交工作人員。 

一、明定序號籤之抽籤進行程序。 

二、鑒於完成報到者可能有經唱名三次

不在場、拒絕抽籤，或遭廢止抽籤

資格等不得參加現場抽籤之情形。

為昭公信，避免抽籤程序之進行有

不公正之疑慮，爰規範序號籤之抽

籤程序結束後，主持人應會同監籤

人員將籤筒中剩餘之序號籤悉數抽

出，並宣布前揭序號籤所載序號。 

八、籌設許可籤之抽籤進行程序如下： 

(一)本會依完成抽取序號籤人數製作

籌設許可籤，監籤人員清點籌設

許可籤無誤後，放入籤筒，依序

一、明定籌設許可籤之抽籤進行程序。 

二、鑒於已抽取序號籤者可能有經唱名

三次不在場、拒絕抽籤，或遭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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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籤號順序由小至大唱名；經核

對身分後，由抽籤者自行抽取。 

(二)抽籤者抽出後，即交由主持人開

啟；經主持人、監籤人員及抽籤

者共同核對後，由主持人宣布結

果並記載於籌設許可籤。 

(三)籌設許可籤之抽籤程序結束後，

籤筒中如有剩餘之籌設許可籤，

由主持人會同監籤人員將剩餘之

籌設許可籤悉數抽出並展示，宣

布前揭籌設許可籤為中籤或未中

籤，再由監籤人員在籌設許可籤

上簽名後遞交工作人員。 

抽籤資格等不得繼續參加現場抽籤

之情形。為昭公信，避免抽籤程序

之進行有不公正之疑慮，爰規範籌

設許可籤之抽籤程序結束後，主持

人應會同監籤人員將籤筒中剩餘之

籌設許可籤悉數抽出，並宣布前揭

籌設許可籤為中籤或未中籤。 

 

九、確認中籤資格之程序如下： 

(一)籌設許可籤之中籤者，應會同主

持人及監籤人員共同於中籤確認

書(附件四)簽名。 

(二)取得抽籤資格者僅有一人報到

時，不經抽籤程序，該報到者即

為中籤者；該中籤者應會同主持

人及監籤人員共同於中籤確認書

簽名。 

為求嚴謹，以昭公信，明定確認中籤資

格之程序。 

十、抽籤程序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主持

人宣布抽籤程序結束： 

(一)有抽籤者中籤。 

(二)有取得抽籤資格者依第四點第二

款、第三款不得參加抽籤情形發

生，而有剩餘之籌設許可籤且中

籤之標籤未被抽出，致無中籤者。 

抽籤程序結束後若無中籤者，該申

請標的不予開放。 

明定抽籤程序結束之情形。 

十一、抽籤程序進行中，如有不可抗力

因素、抽籤者有重大違規或其他不

宜繼續進行抽籤程序之情事者，得

由主持人宣布停止抽籤程序之進

行，並經陳報本會委員會議決議後

續處理方式。 

明定抽籤程序停止特殊狀況及後續處理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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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委任書 

 

委託人                         授權代理人                  

參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辦理之第11梯次社區性廣播事業設立

許可案抽籤作業，全權處理本委託人有關此次抽籤作業一切事

宜。 

 

 

委託人：                    (蓋章)(公司/財團法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代理人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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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序號籤樣式 

 

 

  申請標的編號 ○ 

服務地區 ○ 

使用頻率 ○Hz 

序號籤號 ○ 

公司團體名稱  

抽籤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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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籌設許可籤樣式(一)中籤 

 

 

 

 

 

 

 

 

 

 

 

 

 

 

 

 

 

 

 

 

籌設許可籤樣式(二)未中籤 

 

 

 

 

 

 

 

 

 

 

 

 

 

 

 

 

 

 

 

 

申請標的編號 ○ 

服務地區 ○ 

使用頻率 ○Hz 

籌設許可籤 

抽籤結果 
中籤 

公司團體名稱  

抽籤者簽名  

申請標的編號 ○ 

服務地區 ○ 

使用頻率 ○Hz 

籌設許可籤 

抽籤結果 
未中籤 

公司團體名稱  

抽籤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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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籤確認書 

 

第 11 梯次社區性廣播事業設立許可案抽籤作業，申請標的編號：_______ 

服務地區：____________、使用頻率：__________Hz 

 

□抽中籌設許可籤 

□取得抽籤資格者僅有一人報到，不經抽籤程序，即為中籤者。 

 

 

 

 

 

中籤者：                                        

中籤者之代表人(或授權代理人)：                 (簽名) 

主持人：                                       (簽名) 

監籤人員：                                     (簽名) 

 

備註：中籤者僅為暫時得標者，仍須經本會公告得標者名單。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